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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有关建议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
桃江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内设机构包括：内设股室办公室、突击队、督查收费队（三个）、单位收费队、清运队、财务股、垃圾场等9个队、室。
2、人员构成
财政补助事业人员：年初在职在编人数63人，年末62人（其中1人退休），退休人员61人。
3、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一）为维护城市环境卫生提供保障；城市市容维护。 
（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维护。 
（三）生活垃圾清运。 
（四）清扫保洁市场化运行情况督查并督促清扫保洁公司整改到位。 
（五）按规定收取规费。 
（六）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的日常运营。 
（七）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城管执法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
1、收入
财政资金年初预算数636.77万元，预算调整数5215.67万元，年末决算数5215.67万元；其他资金收入143.61万元，共计收入5359.28万元。
2、支出
2024年财政资金基本支出721.92万元，项目支出4493.75万元，合计5215.67万元；其他资金支出143.61万元共计支出5359.28万元。
（3） 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方向及主要内容、涉及的范围
部门整体支出中基本支出721.92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一般公务支出，包含工资福利支出680.02万元、商品服务支出40.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8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2.00万元，其中无公务接待支出；公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2.00万元，主要是年中调整预算指标2.00万元公务接待费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部门整体支出中项目支出总投入4493.75万元，主要清扫保洁专项2069万元、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转运专项838.95万元、垃圾场日常运行经费382.9万元、2023年非税收入执收成本80.88万元、第二十九个环卫工人节慰问表彰15.6万元、垃圾清运经费582.36万元、垃圾分类工作经费150万元、2023年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垃圾转运、无害化处理经费320万元等各项业务支出。
     其他资金支出143.61万元，主要用于人居环境整治垃圾转运、无害化处理焚烧等项目支出费用。
（四）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年度目标：一是确保63名干职工及61名退休职工的工资福利发放到位，按时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二是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三是完成七项基础工作及县委县政府的的重点工作考核任务；四是加强城市建设，创建卫生县城。
中长期目标：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逐步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向网格化、信息化纵深发展，稳步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1） 2024年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一般公务支出，我站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审批内控制度》，要求首先应当保证本部门履行基本职能所需要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对其他弹性支出和专项支出应当严格控制。 人员支出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和标准，逐项核定，没有政策规定的项目，不得列支。日常公用支出预算的编制应本着节约、从俭的原则编报。2024年工资福利支出680.02万元、商品服务支出40.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8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预算数0元，实际支出2.00万元，主要是年中调整预算指标2.00万元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部门整体支出中项目支出财政资金年初预算0万元，预算调整数4493.75万元，总投入4493.75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清扫保洁专项2069万元
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转运专项838.95万元
垃圾场日常运行经费382.9万元
第二十九个环卫工人节慰问表彰15.6万元
垃圾清运经费582.36万元
垃圾分类工作经费150万元
2023年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垃圾转运、无害化处理经费320万元
非税体制结算收入：80.88万元。
其他资金支出：143.61万元。

2.项目资金（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4年项目资金用于支出水费3.06万元、电费50万元、维修（护）费112.89万元，劳务费1583.19，委托业务费1525.44，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219.17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我中心《财务管理制度》、《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资金支出应紧密结合单位当年主要职责任务、工作目标及事业发展设想，并充分考虑单位财力，本着实事求是，从严从紧、区别轻重缓急，急事优先的原则按序安排支出事项。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根据环卫清扫保洁工作特点，将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运行经费纳入我所财务会审。每月根据三级考核（局考核小组、所班子考核小组、考核督查小组）对清扫保洁质量进行评分，形成督查通报，按实际情况进行财务会审，再由财务人员按月按时结算环卫清扫保洁月承包款，由分管领导把关，单位一把手审批。
2、 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我所严格按照制定项目管理制度与财务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过程，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单位组织对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4493.75万元。组织对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0 万元。组织对2024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0 万元。 
组织单位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493.7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0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全面了解、分析清扫保洁项目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施成效等情况，督促相关单位进一步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切实优化财政资金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为后续同类项目预算安排提供决策依据，提升清扫保洁市场化管理水平。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
[bookmark: _GoBack]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对年度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及产生的效益进行评价。
（2） 绩效评价的过程
1、成立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组长：贺庆 副组长：龚顺风、王朋辉、蓝荃、陈晓军； 成员：罗正贤、徐成荣、吴韶兵、曾锋及办公室全部人员。本职工作每月考核；七项基础工作、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和其他工作按相应考核细则进行考核，由平常抽查考核和局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年终考核相结合。
2、资料收集整理。自评工作资料整理由站财务室牵头，各业务股室全面配合，收集相关资料，按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相关内容一一对照整理成册。
3、自查自评。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政策与业务操作手册》的文件要求，对照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的内容如实填报相关资料，作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自评。自评分97分。
4、上报审核。中心财务室工作人员按时上报相关自评资料，对上报资料跟进，及时反馈县财政局提出的审查意见，根据审查结果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整改，并对来年财政部门预算编制计划提出建议和意见。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中心在经费保障方面一直得到了县政府及县财政的大力支持与关怀，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各项支出的增加，经费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到我中心工作的正常开展。
通过自查存在的问题:一是项目资金不足；二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尚有不足之处，主要是项目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加强。针对我中心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殷切期盼县委县政府、县财政局等各级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能给予大力扶持，在核定下年部门预算收支时充分考虑我中心资金短缺的问题，使我中心能够按照县委县政府对城乡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实现“建美丽桃江 做幸福桃江人”的总体目标。针对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我中心将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通过制度建设，创新机制，规范管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管理办法，逐步建立管理规范、运行有序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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